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奖)评奖办法

    一、评奖范围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奖)参评范围如下：

    1.音像出版物参评范围

    各音像出版单位于2004年1月至2005年12月出版的各类音像出版物。各类引进版音像出版物(港澳台音像出版物除外)不参加评选。违反各项出版管理规定的音像出版物不能报送。

    2.电子和游戏出版物参评范围

    各电子与网络出版单位于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出版的各类电子和游戏出版物，以及非电子与网络出版单位经专项报批正式出版的电子和游戏出版物。已获“国家电子出版物奖”的电子和游戏出版物，以及各类引进版电子和游戏出版物(港澳台电子和游戏出版物除外)不参加评选。违反各项出版管理规定的电子和游戏出版物不能报送。

    二、报送程序

    每单位可报送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作品各两种参评。各单位确定参评作品后，需分别填写一式两份《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申报表》，此表必须邮寄，同时还需将电子版通过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的电子邮箱上传(电子版可通过http://www.pep.com.cn/

200503/ca670603.htm下载)。

    地方出版单位请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音像电子和网络管理部门及出版协会、中央部委直属出版单位请主管部门、解放军出版单位请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审核同意并加盖公章后，连同作品每种两部(套)和专家审读推荐意见，于2006年3月底前(以寄出邮戳为准)邮寄至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切勿铁路、航空托运)。

    三、评奖条件及数量

    认真贯彻“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选指导思想，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奖的评选条件，是依据作品的选题导向、学术价值、创意、编导质量、艺术表现、技术运用、知识产权保护、装帧水平、外观标识及发行数量等指标，进行综合评比，注重“三贴近”要求，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获奖数量为50种。

    四、评奖机构及颁奖

    依据《“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奖通知》的规定，成立由有关领导、专家和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成员由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领导小组批准，负责制定评审细则，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获奖出版物，经公示无异议后，报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领导小组审定。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领导小组对获奖出版物审核确定后，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统一举行颁奖仪式，公布获奖出版物名单，对获奖单位颁发“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奖)奖牌”， 对责任编辑颁发证书，通过新闻媒体对获奖出版物做统一宣传。建议各有关单位对获奖人员进行奖励。

    五、评审委员会地址及联系人

    地　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邮　编：100081　电子信箱：yxcbw@pep.com.cn
    联系人：张晓东  陈建红

    电　话：(010)58759579　58759578　传真：(010)58759695

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奖)申报表

